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經費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114年 11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本系發展之需要，規劃與審核新增儀器設備採購，及經費分配審

核，以滿足系上各教室、空間和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特設立「企業管

理系經費規畫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新增儀器設備採購(資本門)之核可、優先次序、金額之審議。 

二、 經常門非常規性支出之核可、金額之審議。 

第三條 本會由本系教師推選七位為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任召集人。 

第四條 本會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

選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會議時，必須半數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半數同意始可

決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